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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影响刑事诉讼目的确立的若干因素，旨在通过对传统刑事诉讼目的学说的思考，论证当前我国刑事诉讼目的尚未能脱离“犯罪控制”
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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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法学家耶林曾说过，“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

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这从法律创制与产

生的意义说明了“目的”对于法律的重要性。法律的“目的”是法律开

始执行后检验其实施效果的重要标准，也决定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结构

和刑事诉讼证明制度的特征。因此，对刑事诉讼“目的”的研究显得十

分重要。
一、影响我国刑事诉讼目的确立的若干因素

首先，价值源于人们的需要。所谓刑事诉讼法律价值，是指刑诉诉

讼立法及其实施能够满足国家、社会及其一般成员的特定需要而对国

家、社会及其一般成员所具有的效用和意义。刑事诉讼的基本法律价

值包括秩序、公正、效益诸项内容。①在确立刑事诉讼目的时，必须明确

刑事诉讼的法律价值观，并将之在目的中加以贯彻和体现。
其次，刑事诉讼的构造，亦称刑事诉讼模式，即由讼争双方和裁判

方组成的解决纠纷与冲突的方式，以区别于行政的或者其他的方式。②

刑事诉讼目的是抽象的，它必须依靠具体的人和运作模式将之落实。
对于刑事诉讼的构造与刑事诉讼目的之间的相互作用，笔者认为，前者

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实现后者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方式，但前者对于刑事

诉讼目的的实现同样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最后，刑事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它的产生

与发展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我们需要对我国当前的犯罪状况有所了

解，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人们和社会的需要。
综上可看出，影响刑事诉讼目的的因素纷繁复杂，这提醒我们在确

立之时必须先进行周密的衡量和考虑，才能从保证根基摆正，从而使刑

事诉讼体系这棵大树笔直地向上继续生长。
二、我国的刑事诉讼目的是什么?

关于刑事诉讼目的，我国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 1 ) 犯罪控制

论; ( 2) 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论; ( 3) 刑事诉讼目的层次论; ( 4 ) 自

由与安全论; ( 5) 消解冲突论; ( 6) 刑事诉讼内外目的论。③我国学者曾

友祥在《刑事诉讼价值之界定》一文中曾指出: “刑事诉讼价值是指制

定刑事诉讼法的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或者利益集团赋予的能够满

足其特定需要的刑事诉讼的利益属性。”关于刑事诉讼的目的及其与刑

事诉讼价值之间的关系，笔者在前文已有阐述，在此不赘。有学者提

出，我国的刑事诉讼价值由三个价值层次构成: 实现刑法价值、控制犯

罪价值、维护秩序价值。该三者之间，任何前者都是任何后者的价值工

具，任何后者是任何前者的价值目的，由此形成了实现刑法目的价值

的、完整的结构体系。④基于此，关于我国刑事诉讼目的主流观点中的

“双重目的论”，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首先，从上述的刑事诉讼价值中看，笔者认为“人权保障”不能作为

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与“犯罪控制”并重。其次，对于“双重目的论”
的说法，笔者更倾向于设立一个终极目标。我国有学者提出，刑事诉讼

目的应当具备以下几个特性: 概括性，整体性，单一性，客观性。对此，

我国台湾地区著名学者黄东熊也有相关说法:“倘不将刑事诉讼法之终

极目的认为仅有一个( 追求正义或维持现有体制) ，则甚难说明为何因

时间、空间之不同，而使刑事诉讼之目的或偏重于发现真实或偏重于保

障人权之现象。”黄东雄教授支持的是“名曰刑事诉讼具有发现真实与

保障人权之两个目的，但其终极目的———亦即，追求正义”。我国社会

大众长期以来对于犯罪，尤其是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十分反感，并

且容易将该情绪带入具体的案件中，从而影响法院的判决———审判者

在做出审判时不得不极大地考虑到社会大众的情绪和社会的秩序，在

此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产生对被告更加不利的判决。这是与法律追求的

正义相悖的。因此，笔者赞成将“追求正义”作为根本目的，这包括对控

辩双方的正义，同时也贯彻了“人权保障”的思想。
三、确立刑事诉讼目的应该注意的几个误区

第一，应注意对“目的”和“原则”进行区分。原则是指人们行为所

依据的准则; 目的是一切行为的宗旨，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具

有终极性。终极性的目的对原则具有制约作用。这提醒我们在确立刑

事诉讼目的时应该加以认真地区分，不能以原则为目的，否则将会导致

整个刑事诉讼体系的混乱。
第二，应该注意刑事诉讼目的的层次性。刑事诉讼目的有根本目

的和直接目的之分。有人认为根本目的很“虚”，根本不需要确立。笔

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合理的。因为，明确刑事诉讼根本目的并将各层

次目的作为相互联系的事物，才能使刑事诉讼目的的两个方面发生冲

突时有选择的方向而不会失去权衡的基准，从而使选择有利于根本目

的的实现。⑤这对于当前我国仍以“双重目的论”为主流观点的统一有

重要的意义。
第三，在引入和发展西方的先进思想时，应该考虑我国的具体情

况，不可操之过急，盲目移植。倘若我们的“人权保障”思想的移植是为

了借助国际人权保护的趋势来回应国际人权压力的挑战，似乎选错了

突破口。因此，我国在引入外国先进思想的同时，更应该使其与我国现

有的体制互相适应。
四、结语

长期以来，犯罪一直以一种“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⑥

的状态呈现在人们面前，刑事犯罪也通常被视为“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

显最极端的表现”。无论刑事诉讼的研究和司法实践如何发展，刑事诉

讼法都不能改变其通过控制犯罪从而达到维护正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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